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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张家港中环海陆高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环海陆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９

日经证

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１８６９

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等方面，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张家港中环海陆高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的摇号中签结果和《张家港中环海

陆高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的认购资金缴付

要求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

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

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

上申购。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

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 《张家港中环海陆高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３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

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主持了张家港中环海陆高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

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 尾 位 数 中 签 号 码

末“

４

”位数

８１５２

末“

５

”位数

２３６８１ ４８６８１ ７３６８１ ９８６８１

末“

６

”位数

５３９６８６ ７３９６８６ ９３９６８６ １３９６８６ ３３９６８６

末“

７

”位数

７４３８８３１ ８６８８８３１ ９９３８８３１ １１８８８３１ ２４３８８３１ ３６８８８３１ ４９３８８３１ ６１８８８３１

末“

８

”位数

６６９２２７４６ ８６９２２７４６ ０６９２２７４６ ２６９２２７４６ ４６９２２７４６ ２１０８８７７５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张家港中环海陆高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

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２４

，

２５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张家港中环海陆高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张家港中环海陆高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

张家港中环海陆高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张家港中环海陆高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９

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１８６９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中环海陆”，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０４０

”。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５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３．５７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

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

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

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

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１２５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８７．５０

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１２．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的

２８．５０％

。 根据

《张家港中环海陆高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１

，

６６７．７１２００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的

２０％

（

５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８７．５０

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１２．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８．５０％

。回拨

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４５８５１５９３％

，申购倍数为

６

，

８５６．２８４３７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发行中止等方面

的相关规定，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张家港中环海陆高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的初

步配售结果和《发行公告》的认购资金缴付要求，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

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张家港中环海陆高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的摇号中签结果和《发行公告》的认

购资金缴付要求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

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

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釆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若不足

１

股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

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锁定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

通；

１０％

的股份锁定期为

６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

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

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

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

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

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２０

］

３６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２０

］

４８４

号）、《深圳市场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０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

发行证券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２０

］

１２１

号）、《关于明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

资者规则适用及自律管理要求的通知》（中证协发［

２０２０

］

１１２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Ｔ

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

４０１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８

，

１２９

个有效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

申购，网下申购数量为

６

，

４４４

，

８２０

万股。 其中，

１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１

个配售对象属于中国

证券业协会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公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限制名单》（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号）

范围，上述

１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１

个配售对象的申购为无效申购，申购总量为

８００

万股。 限

制名单的无效申购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购数量（万股）

１

上海赫富投资有限公司 赫富灵活对冲十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８００

（三）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

６

，

４４４

，

０２０

万股，根据《初步询价公告》规定的网下配售

原则，各类投资者的获配信息如下：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

总量比例（

％

）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初步配售比例

（

％

）

占网下最终发

行量比例（

％

）

Ａ

类投资者

３

，

０１８

，

９８０ ４６．８５％ ９

，

０６１

，

０７４ ０．０３００１３６９ ７０．３８

Ｂ

类投资者

２６

，

８００ ０．４２％ ８０

，

１６５ ０．０２９９１２３１ ０．６２

Ｃ

类投资者

３

，

３９８

，

２４０ ５２．７３％ ３

，

７３３

，

７６１ ０．０１０９８７３４ ２９．００

总计

６

，

４４４

，

０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

，

８７５

，

０００ ０．０１９９７９７６ １００．００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数值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后四舍五入所

致。

其中，余股

４０８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同泰竞争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初步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

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０１９０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张家港中环海陆高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

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21年 8月

26 日 10 时至 8 月 27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在淘

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以网络电子竞价方式，对以下

标的物进行网络司法拍卖，公告如下：

标的物：冀中能源张家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

有的 1000 万股股票（证券简称：冀中能源，证券代

码：000937，股份性质：无限售流通股）。分零拍卖，实

际起拍价将以起拍日 2021 年 8 月 26 日前 20 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均价乘以拍卖股数的 80%确定。 实际

起拍价将于起拍日前进行相应调整。

标的物详情查询淘宝网。

联系方式：卢先生 17603133958

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年 7月 26日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复星保德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上海虹口公平路营销服务部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理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批准，复星保德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于

2021年 07月 21日领取了《保险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复星保德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虹口公平路营销服务部

成立日期：2014年 06月 17日

机构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公平路 168 号上海北外滩来福士广场办公楼第 05 层 501、

502、503A、503B、505、506、507、508单元

联系电话：021-20692888

邮政编码：200082

负责人：陆飞

机构编码：000169310115002

业务范围：（一）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二）上述业务的再

保险业务

颁发许可证日期：2021年 07月 2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特此公告

复星保德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深水规院” 或“发行

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3,3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1967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深水规院” ，股票代码为“301038”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300.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6.68元/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

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

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

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保荐机

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330.00万股，与初始预计认购股数一致。

综上，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有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33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0%。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65.0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为2,128.5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1.67%； 网上发行数量为841.50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8.33%。根据《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

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0,797.13066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

（即594.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534.5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51.67%；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435.50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8.33%。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

为0.0157994046%，有效申购倍数为6,329.35246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7月22日（T+2日）结束。具体

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

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中， 最终战略配售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光证资管深水规院员工参与创业

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深水规院员工资管计划” ）。

截至2021年7月14日（T-4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根据

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

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名称

初始认购规模

（万元）

获配股数

（万股）

获配金额

（万元）

限售期限

（月）

深水规院员工资管计划

4,320.00 330.00 2,204.40 12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4,342,24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95,806,163.2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2,76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85,236.80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5,298,713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02,195,402.84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46,287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09,197.16

未按时缴纳认购资金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

（股）

应缴金额

（元）

放弃认购

数量（股）

1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源乐

晟

-

晟世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251 8,356.68 1,251

2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源乐

晟

-

晟世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251 8,356.68 1,251

3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源乐

晟

-

晟世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251 8,356.68 1,251

4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源乐

晟

-

九晟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251 8,356.68 1,251

5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源乐晟

新晟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251 8,356.68 1,251

6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源乐晟

新恒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251 8,356.68 1,251

7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源乐晟

-

晟世

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251 8,356.68 1,251

8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一源乐

晟新晟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251 8,356.68 1,251

9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源乐晟

－

晟世

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251 8,356.68 1,251

10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源乐晟

-

开源晟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251 8,356.68 1,251

11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源乐晟新晟

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251 8,356.68 1,251

12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源乐晟金选晟世

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251 8,356.68 1,251

13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源乐晟

-

晟世

1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251 8,356.68 1,251

14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源乐晟

-

晟世

1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251 8,356.68 1,251

15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源乐晟

-

晟世

1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251 8,356.68 1,251

16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源乐晟

-

平安晟世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1,251 8,356.68 1,251

17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长河价值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1,251 8,356.68 1,251

18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长河优势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1,251 8,356.68 1,251

19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锐进

5

期源乐晟全球成长配置

资产管理计划

1,251 8,356.68 1,251

20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源乐晟

2

期资产管理计划

1,251 8,356.68 1,251

21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源乐晟

3

期资产管理计划

1,251 8,356.68 1,251

22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源乐晟

7

期资产管理计划

1,251 8,356.68 1,251

23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创享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251 8,356.68 1,251

24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创享

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251 8,356.68 1,251

25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创享

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251 8,356.68 1,251

26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创晟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251 8,356.68 1,251

27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创晟

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251 8,356.68 1,251

28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创誉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251 8,356.68 1,251

29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创誉

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251 8,356.68 1,251

30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创铭

4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251 8,356.68 1,251

31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创铭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251 8,356.68 1,251

32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创智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251 8,356.68 1,251

33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创智

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251 8,356.68 1,251

34

上海众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众量资产知行通达股票多策略

3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1,251 8,356.68 1,251

35

上海众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众量资产知行通达股票多策略

6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1,251 8,356.68 1,251

36

上海众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众量资产知行通达股票多策略

9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1,251 8,356.68 1,251

37

上海众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众量资产知行通达股票多策略

11

号证券

投资私募基金

1,251 8,356.68 1,251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15,298,713股，其中网下比例

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1,533,081股， 约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的

10.02%；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46,287股由承销团包销，其中4,629股的限售期

为6个月，约占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的10.00%。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1,537,710股，约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10.02%，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66%。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和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承销团包销， 承销团包销股份的

数量为59,047股，包销金额为394,433.96元，承销团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

比例为0.18%。

2021年7月26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包

销资金与战略配售和网上、 网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

人。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承销团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52523076、52523077

联系人：权益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6日

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7月26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7月

26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7月23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

业中心308室主持了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

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

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4

”位数

7677

末“

5

”位数

92666,05166,17666,30166,42666,55166,67666,80166

末“

6

”位数

415452

末“

7

”位数

3094928,5094928,7094928,9094928,1094928,0846960,5846960

末“

8

”位数

76586840,96586840,16586840,36586840,56586840,38774755,88774755,10296046

末“

9

”位数

081899711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

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31,884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

股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6日

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杰特”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2021]2061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

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087.6366万股，本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4.57元/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

“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

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

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

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

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204.3818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

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310.9866万股，占本

发行数量的81.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76.6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9.00%。根据《倍

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

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1,292.41倍，高于100倍，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20%（817.55万股）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493.4366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1.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594.2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39.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

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181773562%。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7月26日（T+2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1年7月26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

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

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

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

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

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

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

网下询价及申购。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20]36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

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2020]484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

行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深证上[2020]483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规范》

（中证协发[2020]121号）、《关于明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用及自律

管理要求的通知》（中证协发[2020]112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

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

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7月22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中披露的420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7,976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有3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36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其余417家网下投资者管理

的7,940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12,

653,400.00万股。

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

拟申购数量

（万股）

1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源乐

晟

-

晟世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600.00

2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源乐

晟

-

晟世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600.00

3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源乐

晟

-

晟世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600.00

4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源乐

晟

-

九晟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600.00

5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源乐晟

新晟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600.00

6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源乐晟

新恒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600.00

7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源乐晟

-

晟世

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600.00

8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一源乐

晟新晟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600.00

9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源乐晟

－

晟世

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600.00

10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源乐晟

-

开源晟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600.00

11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源乐晟新晟

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600.00

12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源乐晟金选晟世

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600.00

13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源乐晟

-

晟世

1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600.00

14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源乐晟

-

晟世

1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600.00

15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源乐晟

-

晟世

1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600.00

16

西藏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源乐晟

-

平安晟世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1,600.00

17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长河价值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1,600.00

18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长河优势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1,600.00

19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锐进

5

期源乐晟全球成长配置

资产管理计划

1,600.00

20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源乐晟

2

期资产管理计划

1,600.00

21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源乐晟

3

期资产管理计划

1,600.00

22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源乐晟

7

期资产管理计划

1,600.00

23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创享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600.00

24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创享

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600.00

25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创享

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600.00

26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创晟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600.00

27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创晟

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600.00

28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创誉

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600.00

29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创铭

4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600.00

30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创铭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600.00

31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创智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600.00

32

鹏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资产创智

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600.00

33

上海众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众量资产知行通达股票多策略

3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1,600.00

34

上海众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众量资产知行通达股票多策略

6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1,600.00

35

上海众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众量资产知行通达股票多策略

9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1,600.00

36

上海众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众量资产知行通达股票多策略

11

号证

券投资私募基金

1,600.0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

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

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A

类投资者

6,334,070.00 50.06% 17,557,692.00 70.42% 0.02771945%

B

类投资者

59,200.00 0.47% 161,912.00 0.65% 0.02735000%

C

类投资者

6,260,130.00 49.47% 7,214,762.00 28.94% 0.01152494%

总计

12,653,400.00 100.00% 24,934,366.00 100.00% 0.01970566%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448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

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86451549、010-86451550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6日


